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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建审改字【 2 022 J 3 号

关于印发 〈微山县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
多评合一编报审批管理规定〉 的通知

县直各相关部门、单位:

为贯彻落实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 优化政务服务的要求，

加快提升我县营商环境，深化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进一步

规范本县建设项目水行政许可审批和管理，县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同县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县水务

局 、 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制定了《微山县建设项目水影响评

价报告多评合一编报审批管理规定))，将建设项目涉及水土

保持方案 、 防洪评价和水资源论证报告书(表)等论证材料合

并为"水影响评价报告"，实行水影响评价综合审查。

现将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



问题，请及时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县水务局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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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山县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多评合一

编报审批管理规定

一、工作依据

为规范我县建设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、技术审查、

报批、监管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和《山东省水资源条例》、《山东省水土

保持条例》、《山东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等

法律法规以及山东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流

程再造的指导意见))，制定本规定。

二、主要工作任务

水影响评价报告 "多评合一"分为区域水影响评价、区

域外建设项目两个层面开展。

( 一 )适用范围

1 、 区域水影响评价: 经济开发区以及其他有必要开展

区域水影响评价的区域。

2 、 区域外建设项目 : 未实施区域水影响评价的单个新

建、改建、 扩建项目涉及下列情形中两个及两个以上的(需

要市级及以上审批的除外)，推行实施"多评合一" :

( 1 ) 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 、 湖泊或者地

下取用水资源并需申请取水许可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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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在我县区域内立项，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

的项目;

( 3 )在我县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、扩建、改建的建设

项目，对防洪影响及水工程安全影响较大的项目。(县管理

范围内的河道，属于省级及其他部门管理范围内的东鱼河、

诛赵新河、 j四河、南四湖除外。 )

(二)论证内容

1 、 区域水影口向评价: 以区域为单元，将防洪影响评价、

水土保持方案、水资源论证合并成区域水影响评价报告开展

编制 、 审查和审批。

2、区域外建设项目:将单个建设项目涉及的防洪影响

评价、水土保持方案 、 水资源论证合并编制一个报告，一次

性组织审查，统一进行审批。

(三)审批方式

1、区域水影响评价:已完成水影响评价的区域，实施

负面清单管理和承诺备案制审批。符合区域准入标准的建设

项目，项目业主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做出书面承诺，适用承

诺制办理。

2、区域外建设项目:涉及涉河审批、水土保持、取水

许可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时限不得超过其中承诺办理时限

最长的单个行政许可事项规定的时限。

三、 落实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工作引导。 引导项目单位及时开展建设项目

- 4-



水影响评价工作，并在项目开工前办理完成水影响评价审查

手续 。

(二)加强组织领导。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力口大推进力

度，及时研究解决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，抓好工作落地。同

时积极探索研究扩大"多评合一"实施范围和内容。

(三)优化中介服务。 积极鼓励和培育发展具有综合资

质或多种论证评估业务能力的中介机构，鼓励实行多评合一、

联合评估。实施中介考核评价制度，不断规范中介机构从业

行为，切实提高中介服务能力水平。

(四)强化过程监管。 建立事前辅导服务、事中进度跟

踪、事后评价反馈等监管工作机制，加强精准指导，强化事

中监管，重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服务，

实施信用评价管理。

(五)加大宣传力度。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媒介，积极推

广典型做法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为工作的深入推进营造良

好舆论氛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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